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2010年6月11日第1号决议批准

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

根据2002年6月7日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第十三条，本《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规定了有关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的标准、条件和机制。

第1条 总则

一、上合组织对承诺遵守《宪章》宗旨、原则以及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国际条约和文件的本地区其他有关国家开放。
二、有意愿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以下简称“申请国”）应符合以下标准和条件：
地属欧亚地区； 
与本组织所有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
具有本组织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地位；
与本组织成员国保持积极的经贸与人文交往；
所承担的国际安全义务不应与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相关国际条约和其他文件冲突； 
不与一国或数国存在武装冲突；
自觉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未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第2条 加入机制

一、申请国向本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理事会（以下简称“元首理事会”）轮值主席提交请求给予其本组织成员地位的正式申请。该申请由申请国元首签署并通过本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以下简称“外长理事会”）轮值主席提交。
外长理事会轮值主席收到申请后向本组织各成员国外长通报，经商各成员国外长同意后，将申请交由本组织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以下简称“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和本组织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研究。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对申请国是否符合成员国标准做出结论，并按规定程序提交外长理事会审议。
外长理事会会议审议接收本组织新成员申请时，可邀请申请国外长出席。
二、元首理事会根据外长理事会建议，通过关于启动接收本组织新成员程序的决议。
元首理事会轮值主席向申请国元首通报已通过的决议。
三、决议是制订《关于申请国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的基础。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在秘书处协助下，与申请国共同制订《备忘录》。《备忘录》包括以下内容：
申请国有义务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本组织框架内通过的国际条约和文件；
申请国有义务加入本组织框架内现行有效的国际条约，上述条约清单、加入顺序和加入期限；
申请国成为成员国涉及的组织和财务问题，包括在本组织预算中承担的额度、在本组织常设机构中占有的编制。
《备忘录》由申请国外长（或其他授权代表）和经国家元首理事会授权的本组织秘书长签署。
四、自申请国与本组织签署《备忘录》之日起，申请国有权： 
列席本组织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外长理事会、部门领导人会议大范围会谈，以及专家组、工作组会议和各类磋商，但无表决权；
列席本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及其专家组公开会议议题的讨论，列席地区反恐怖机构举行的公开活动，但均无表决权；
获得《宪章》第四条规定的未被本组织相关机构所限制散发的本组织各机构文件和决议；
五、完全履行《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申请国应正式通知本组织秘书长。秘书处将此周知本组织各成员国，并起草相应的结论报告草案，由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审议后提交外长理事会批准。
关于完成接收本组织新成员程序并给予申请国本组织成员国地位的决议由元首理事会根据外长理事会的建议作出。
六、如申请国未履行《备忘录》中规定的义务，元首理事会可根据外长理事会建议，作出暂停或终止接收本组织新成员程序的决议。

第三条 最后条款

本条例自元首理事会决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根据元首理事会决议可对本条例进行修改和（或）补充。有关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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